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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9 月 29 日，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科

技”或“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翁康先生、股东汪建华先生的通知，翁康先生与汪

建华先生签署了《关于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以

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署的背景 

本协议签署前，公司的控股股东翁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黄红女士分别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 21,872,760 股与 5,569,7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13.22%

与 3.37%，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442,5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59%。 

本协议签署前，汪建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972,8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2.40%。 

本协议签署后，翁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黄红女士、汪建华先生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31,415,4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99%。 

 

二、《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翁康 

乙方：汪建华 

（二）协议签署日期 

本协议于 2021年 9月 29日签署 

（三）协议主要条款 

第一条 一致行动约定 



1、双方同意，在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事项及其他相关重大事项，乙方应

与甲方保持一致，包括但不限于行使公司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权，向股东大会行使提

案权，行使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权等。 

2、双方应当在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特别是提案权、表决权之前进行协商、沟

通，以保证乙方与甲方采取一致行动，必要时召开一致行动人会议，促使乙方与甲

方达成采取一致行动的决定。 

3、双方同意，本协议所需达成一致的事项均为一致行动事项；对于一致行动

事项，乙方保证在提出提案、投票表决、实际作出决定及对外公开时与甲方保持完

全一致。 

4、双方同意，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公

司股东权利并履行公司股东义务，依法促进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依法经营运作。 

5、本协议所载一致行动的约定不影响乙方继续享有和行使与授权股份对应的

知情权、股东大会参会权和其他财产性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益权、分红权、剩余

财产分配权和处置权等。 

第二条 双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1、双方均已取得签署本协议的资格和授权，有权独立履行本协议权利义务，

本协议一经签署对双方具有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双方对本协议及因采取一致性行动而涉及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及其可能

得知的协议他方的商业秘密负有合理的保密义务。 

3、甲方不得利用本协议项下一致行动安排从事任何损害麦迪科技及乙方利益

或其他违法、违规及违反麦迪科技章程的行为，否则乙方有权单方提前终止本协议。 

第三条 协议的生效、变更或解除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2 年，期满

本协议自动终止。为明确起见，除本协议第二条相关约定或经双方书面确认外，本

协议不得提前终止。 

2、双方在协议期限内应完全履行协议义务，非经双方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

式本协议不得随意变更。 



第四条 其他  

1、本协议中未尽事宜或出现与本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时，由协议双方协商解

决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壹份，壹份由公司保存办理相关事项，每份具

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有利于公司控制权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都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协议双方签署的《关于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30日 

 


